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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废止《关于印发〈衡阳市安全生产领域一般违法行为从轻、减轻行政处罚清单

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的通知
各县市区应急管理局、高新园区发展事务中心、松木经开区安监局，局机关各科室，局属各单位：

根据《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经研究，现决定废止规范性文件《关于印发〈衡阳市安全生产领域一般违法行为从轻、减轻行政处罚清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衡应急发〔2024〕62号），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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